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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按照《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关于开展2021年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农渔养函〔2021〕61号）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1年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江川区渔业生产实际和水生资源条件，特制订本规划。

2021年9月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采取竞争性谈判程序，选定云南宝水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玉溪市江川区水产养殖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的编制任务。规划编制单位认真工作，经现场踏勘、收集整理资料、反复检测分析、征求意见，按水产生态、健康养殖规划编制指南的要求，形成了规划的送审稿，文本中难免存在不当之处，敬请各位领导、专家指正批评。

规划编制过程中，得到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玉溪市水产工作站、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玉溪市江川区畜牧水产站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绪言

云南地处青藏高原和东部平原、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东亚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中南半岛之间的过渡地带，生态区位重要。

地处滇中的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境内水资源丰富，有主要河道16条，河道总长184.8公里，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最大洪水流量315立方米/秒，多数为季节性河流。有星云湖、抚仙湖两个湖泊，星云湖为南北向不规则的椭圆形，南北长10.5公里，东西平均宽3.8公里，湖岸线长36.3公里，容水量1.84亿立方米，面积34.71平方公里，最大水深10米，平均水深7米，正常水位海拔1722米。境内还辖有全国第二大淡水深水湖泊抚仙湖，形如葫芦状，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湖岸线长90.6公里，总容水量185亿立方米，总面积212平方公里，江川区占水面总面积的32.5%，共68.94平方公里，最大水深约150米，平均水深80米。全区湖泊水面占总面积的12.37%。此外，区内还有中小型水库67座，面积4688亩，坝塘面积1574亩。以两湖为主的丰富水资源条件，在云南省均属少有。抚仙湖托管澄江市，本规划不含抚仙湖。水系分布详见图1。

图1  江川区水系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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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玉溪市江川区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两湖一库”退塘还湖工程的推进，水源保护区的建设，水产养殖水域不断被挤占，一些中小型水库、坝塘的全面禁养，原有的养殖水域被压缩，养殖水域面积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例如，池塘面积从1998年的2361亩减少到2019年的465亩，锐减4倍。

星云湖历史上土著鱼类资源丰富，以星云湖的大头鲤、星云白鱼为主要鱼产品。随着流域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人口剧增，工农业发展加快，星云湖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污染物入湖量不断增加，逐渐超出湖泊承载能力，导致湖体水质逐年下降，至2010年星云湖为劣Ⅴ类水质，处于中度～重度富营养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后，星云湖鱼类资源发生了较大变化，太湖新银鱼曾一度成为星云湖的主要鱼产品，之后是滇池红鳍鮊，土著鱼类资源迅速下滑。

在养殖水域资源不断被挤压的情况下，为了有效合理利用好有限的养殖水域资源，同时更好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玉溪市江川区域内土著鱼类资源，服务于高原特色渔业发展，根据国家、省市相关要求，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决定申报玉溪市江川区开展2021年《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示范区》，同时编制水产养殖产业发展规划，为申报工作提供支撑和今后玉溪市江川区发展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提供帮助。

第二节 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12月28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第二次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3月1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3年12月7日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10月7日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3月19日修订。

（二）规章、规范性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

（2）《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3）《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12月22日修正；

（4）《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关于开展2021年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农渔养函〔2021〕61号）

（5）《云南省渔业管理条例》（2011年10月1日）；

（6）《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国发〔2006〕9号）；

（7）《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

（8）《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1年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

第三节 目标任务

一、规划期限

2021年至2025年。

二、规划目标

根据玉溪市江川区水域资源状况及城市发展需要，以保护星云湖及饮用水源水库水质，恢复湖泊鱼类多样性为前提，充分挖掘可养殖水域，合理布局，围绕星云湖形成土著鱼类驯养繁育、增殖放流特色区，做好星云湖生态放养示范，实现以水养鱼，以鱼净水，充分发挥渔业在星云湖生态修复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提升。做好星云湖土著鱼类保护和繁育工作，为大水面生态放养提供优质苗种保障；以农业农村、文化旅游等职能部门和沿湖各乡镇（街道），流转土地，主推稻渔综合种养、藕渔综合种养等技术模式；建立健全渔业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推广和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进一步扩大渔业生态健康养殖示范规模、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督促落实渔业养殖经营主体安全生产责任，努力营造良好的渔业生态健康养殖社会共治格局；针对小型水库、坝塘、池塘、宜渔水体形成传统经济鱼类及土著鱼类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区，鼓励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鱼菜共生生态种养等技术模式，实现尾水零排放或达标排放，为进一步弘扬江川“渔文化”，增加江川知名度创造有利条件。

到2025年，通过实施示范区建设项目力争实现以下发展目标：

水产品总量达到4200吨。其中，星云湖2400吨，增加142吨；土著鱼产量120吨，增加70吨。

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1.3亿元，增加1826万元。

三、重点任务

重点做好星云湖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恢复，加强星云湖土著鱼类驯养繁育，加大增殖放流力度，促进土著鱼类资源的恢复与增长；土著鱼增殖放流以星云湖为主，土著鱼增殖放流和健康养殖商品鱼在全区宜渔水面覆盖95%以上的水域，发挥土著鱼的生态功能和名特优水产品特色优势。优先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淘汰落后的传统养殖生产方式；大力发展休闲渔业，提高渔业附加值；建立健全区水产养殖技术推广服务、水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和健康渔业养殖监管制度，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

重点开展以下四个体系建设：

（一）推广健康生态养殖体系

1. 土著鱼驯养繁育体系建设

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精”的方向，突出区内水产品丰富特有，安全优质，四季常鲜的优势和特色，以原产地大头鲤和星云白鱼为突破口，在现有大头鲤、星云白繁育基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约70亩的驯养繁育研究中心，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科技创新，掌握驯养繁育全过程的技术，扩大土著鱼苗种繁育数量，为全区及珠江水系的生态修复，增加土著商品鱼产量奠定基础。

规划区域：以大街镇沿环湖路的石岩哨与螺蛳铺村委会之间为规划区域，占地70～100亩。

建设内容：驯养繁育研究中心建设驯养亲鱼池20亩，苗种培育池50亩，繁殖孵化车间1100m2，规模达到年可繁育苗种5000万尾以上。

2. 实施大水面生态增养殖技术模式。开展星云湖本底调查，确定投放量及投放品种，以及水体生态容纳量，加大以大头鲤为主的土著鱼类投放量，以“人放天养”的方式开展水产增养殖。积极开展水质保护型、资源养护型、生态修复型等大水面生态增养殖模式。

3. 建立稻（藕）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沿湖流转土地2万亩，积极开展稻（藕）渔综合种养，利用稻田为基础条件，通过渔艺、农艺的融合，按照稻（藕）渔综合种养条件开发利用1000亩以上，在确保水稻（藕）稳产的前提下，开展生态水产养殖，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提升稻田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4. 应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在具备宜鱼条件的池坝塘积极推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建设示范点，按照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的要求建设养殖设施，通过对养殖水进行物理过滤、生物净化、杀菌消毒、曝气增氧等一系列处理后，使全部或部分养殖水得以循环利用。由于养殖过程全程可控，具有节水、节地、节约控温能耗、养殖生物生长速度快等显著优势，全过程按健康养殖的规程进行操控。

5. 构建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根据池塘健康养殖的特点，选择约30亩池坝塘实施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在池塘内通过功能区构建、多营养级营造、智能机械配置等进行水质、底质调控和精准管控，实现高效集约养殖；在养殖区利用排水渠、闲置塘、部分水田等构建生态净化渠、沉淀池、生态塘、复合人工湿地和渔农综合种养系统等对养殖尾水进行生态净化处理，全过程按健康养殖的规程进行操控。

6. 建立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技术模式。应用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技术在养殖池塘水面进行蔬菜无土栽培约200亩，遵循鱼类与植物的营养生理、环境、理化等生态共生原理，使鱼类与蔬菜共生互补，实现池塘鱼菜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达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资源可循环利用的目标，全过程按健康种养殖的规范开展。

（二）强化监管体系建设，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

1. 建立健全水产养殖技术推广服务和水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在全区各乡镇（街道）农业综合站的基础上，配备1名水产辅导员，负责渔业健康养殖技术推广和渔业安全监管工作，建立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

2. 依据区政府颁布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加强管理已设置的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功能区域，在渔业养殖区内合理科学确定健康养殖发展规模、目标、生产布局和养殖容量。全面实施水域养殖证发放制度，养殖水域养殖证发放证率达90%以上。

3. 强化水产苗种、饲料和渔用兽药管理，建立健康渔业养殖数据库。渔用饲料和渔用兽药经营许可证发放率100%，建立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开展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依法依规处理检疫阳性样品和生产场的阳性苗种。

4. 建立健全健康渔业养殖监管制度，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同渔业经营主体签订《水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制定水生动物疫病防治和重大有害生物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配合各级检测机构做好水产品药残抽检制度，抽样检测水产品合格率达98%以上。

（三）水产品公共品牌创建、健康渔业养殖标准化体系建设

积极组织开展土著鱼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注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打造江川土著鱼类国家、省级公共品牌，加强宣传，进一步提高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组织编制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技术一系列玉溪市或江川区地方标准，规范化指导生产，有效提高水产品质量，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

（四）水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江川区是云南六大名鱼中的二种名鱼的原产地，目前，江川区已具有云南六大名鱼中的五种。利用江川区位优势和众多名鱼优势，加快建设流通专用批发市场，包括鲜活、冷冻、冷藏、干品、渔用物资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覆盖玉溪市及以南的滇南、滇东南地区的市场流通销售网络，带动以“开渔节”为契机的特有盐水鱼为主的特色鱼类的餐饮、销售、运输、包装等配套服务，提升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

第四节 基本原则

（一）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玉溪市江川区水域滩涂承载力评价结果和生态、健康水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以及规划编制工作规范的具体要求，开展规划编制工作。

（二）坚持生态优先、底线约束的原则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评价水域滩涂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根据玉溪市江川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合理安排生态、健康水产养殖渔业产业发展空间，设定发展目标。

（三）坚持合理布局、转调结合的原则

根据各级人民政府的要求，湖泊、水库等大水面以发展生态养殖为主，养殖区内水库及坝塘、池塘发展健康养殖为主；水稻（荷藕）集中种植区，发展稻田综合种养；推进工厂化设施养殖；实现养殖水域整体规划、合理储备、有序利用、协调发展。

（四）坚持总体协调、横向衔接的原则

将规划放在区域整体空间布局的框架下考虑，与玉溪市江川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江川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相协调，与城市、交通、港口、旅游、环保等其他专项规划相衔接，避免交叉和矛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五节 规划范围

重点是《江川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功能划分的养殖区。星云湖（全湖）34.71平方公里水域及其湖岸坝区；67座水库4688亩水域及其库岸坝区；池、坝塘2039亩；约6条入湖河流水域（湿地范围）及其河岸坝区，均属于规划范围。

第二章 生态养殖和健康养殖功能区划

根据玉溪市江川区水域资源状况及城市发展需要，以保护星云湖及饮用水源水库水质，恢复湖泊鱼类多样性为前提，充分挖掘可养殖水域，合理布局，结合规划需要和实际进行生态养殖和健康养殖功能区划。（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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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养殖区

（一）主要以星云湖为主的水域，规划面积5.2万亩

1. 实施人工增殖放流土著鱼类和滤食性鲢鳙鱼。星云湖可开展大头鲤、星云白鱼等土著鱼类及鲢鳙鱼人工增殖放流。增殖放流必须科学合理制定放流计划，明确放流品种、数量、搭配比例，放流鱼种要规格整齐，严控不健康鱼进入。

2. 严禁外来物种进入该水域，制定湖泊放生管理规定，明确可放生品种，加强放生管理和宣传教育，引导群众科学放生。

3. 未经批准，不能人为干预星云湖水生生物的品种、数量。

（二）建立稻（藕）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

该模式是利用稻田为基础条件，通过渔艺、农艺的融合，按照稻（藕）渔综合种养条件，开展稻（藕）渔综合种养，在沿湖湿地公园流转土地2万亩内，开发利用1000亩以上，在确保水稻（藕）稳产的前提下，开展生态水产养殖，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提升稻田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三）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技术模式

规划区域在以小型水库、池坝塘面积较大的乡镇，重点是在大街镇示范2座、约150亩，在江城镇示范1座、约70亩，在前卫镇示范2座、约180亩，在九溪镇示范2座、约120亩，共计：520亩。

在养殖池坝塘水面进行蔬菜无土栽培，利用鱼类与植物的营养生理、环境、理化等生态共生原理，使鱼类与蔬菜共生互补，实现池塘鱼菜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达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正常成长的生态共生效应。让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生态平衡关系，是未来可持续循环型零排放的低碳生产模式，达到资源可循环利用的目标。

二、健康养殖区

主要规划在坝塘、池塘比较集中的区域。应用设施、微生物水质调控技术，改善池、坝塘水质，发展集约化优质高效健康养殖。

（一）应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

规划示范区域以大街镇、江城镇和前卫镇为重点。

在具备宜鱼条件的池坝塘积极推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建设示范点，按照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的要求建设养殖设施，通过对养殖水进行物理过滤、生物净化、杀菌消毒、曝气增氧等一系列处理后，使全部或部分养殖水得以循环利用。由于养殖过程全程可控，具有节水、节地、节约控温能耗、养殖生物生长速度快等显著优势，全过程按健康养殖的规程进行操控。

（二）构建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

规划示范区域以大街镇、江城镇和前卫镇为重点。

根据池塘健康养殖的特点，选择约30亩池塘实施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在池塘内通过功能区构建、多营养级营造、智能机械配置等进行水质、底质调控和精准管控，实现高效集约养殖；在养殖区利用排水渠、闲置塘、部分水田等构建生态净化渠、沉淀池、生态塘、复合人工湿地和渔农综合种养系统等对养殖尾水进行生态净化处理，全过程按健康养殖的规程进行操控。

第三章 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区政府要加强领导，将渔业生态养殖和健康养殖示范区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由主要领导重视部署、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牵头部门协调落实、相关部门协作联动机制。

要充分认识渔业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重视渔业水域和鱼类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意识。

区农业农村局为牵头部门，生态环境局、星云湖管理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各乡镇政府为协作部门，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生态养殖和健康养殖示范区的建设，并强化落实。

规划期限内，由于重大政策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方向有重大变化，本规划需作出调整时，由区政府统一领导，牵头部门会同协作部门认真进行深入调研，提出修订方案，报经区政府批准，方可修订规划。

二、 强化监督检查

强化渔业管理部门职能职责，加强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提高行政管理和执法水平。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养殖证制度、水产种苗生产经营许可制度、水生野生动物特许管理制度、水产品检疫制度、水产品市场管理制度、捕捞许可制度等。加强源头管理和日常监控，加大专项整治和产业引导力度，全面提升江川区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让消费者放心，为渔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建立和实施养殖证办理准入与环评同步实施区域准入，污染强度准入，资源消耗准入，湖岸管理准入的审批程序。

三、 完善生态保护

强化渔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公益性职能，增强服务能力。优化生产经营机制，完善生产经营组织结构，通过建设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渔业生产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渔业管理部门和技术服务部门要联合生态环保部门定期开展渔业养殖排放监测，组织渔业合作社、企业等建设生态养殖、健康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等减排技术示范基地，组织制定生态养殖和健康养殖技术一系列玉溪市或江川区地方标准，规范化指导生产，有效提高水产品质量。加强养殖污染防控技术研究和措施落实。

逐步推进完善渔业生态功能，加强土著鱼类繁育基地建设，加大土著鱼类增殖放流力度。

四、 其他保障措施

区政府应积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国家、省、市、区有关渔业、生态环保、水污染防治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公众法治意识。渔业管理部门应联合乡镇政府广泛开展宣传，同时，利用开展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时机，加强对渔业生产从业者的宣传教育，促进渔业依法依规、有序、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